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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
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

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是第十二届

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弘传十九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六十华诞。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传出，十九年来，传遍世界一百多个

国家和地区，吸引了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的著作被翻译成三十多种

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可在网络上免费下载。法轮大法获各国嘉奖数

千项。大法修炼不求名、不求利，用“真善忍”的法理约束自己。无

论男女老幼，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只要坚持修炼无不身心受益。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六月的一

天，我市电视台播报了一件拾金不昧

的好人好事感谢信，大概的内容是：

彭女士是一位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在

路边捡到六万八千元现金归还失主，

并不要一分钱财物作答谢。在当今唯

利是图的社会风气里，这样的事迹实

在是太少见了，特此登报致公开信对

她表示万分感谢。 

这个捡钱还钱的人就是我，只是

电视台有意隐瞒了我的法轮功修炼

者的身份，而且删掉了失主写的促使

我这样做的真实原因。 

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我吃完中

午饭出门到娘家办事，在住家不远的

大路上看到一个装了东西的红色塑

料袋。我就想顺手带走丢到外面垃圾

桶里去。解开一看，齐崭崭的百元人

民币七捆，估计每捆一万元。我急忙

环视四周，哎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哪个人这么粗心大意丢了这么多

钱？发觉后该不会急成什么样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我的心中

没有丝毫贪念，只是急失主之所急。

我没有想到耽搁了去娘家办事，也不

顾六月中午的太阳很晒，一直站在原

地等待失主。 

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个四十多

岁的男人，推着摩托车边走边在地上 

四处观望，寻找什么。他是我丈夫的同

事。我问他：“找什么？”他躲躲闪闪

地说：“没找什么。”我说：“是不是找

这包钱？”他连忙点头：“是、是、是。”

我把钱递给他，问：“是不是这么多

钱？”他用手数了七下，说：“是，六

万八千元，骑摩托车准备到银行存钱，

没想到袋子破了，钱掉出来也不知道。”

他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并抽出一百

元答谢我。我笑着说：“我不要你的钱，

我是炼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按真、

善、忍做好人，要为别人着想。不失不

得，我不会白拿别人的一分一厘。如果

我没炼法轮功，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

也会把捡到的这钱据为己有。” 

晚上，失主夫妇登门拜访，要买这买

那送给我女儿，都被我们谢绝了。回去后

他们一商量，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发到电视

台，希望电视台公开颂扬这种高尚行为。

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他们把感谢信拿给

我看了。上面写了我是一位法轮功修炼

者，是因为遵循大法师父的教导才做的这

么好。 

我们一家都修炼法轮大法，这使我

们一家三口健康而快乐。可是从一九九

九年七月中共迫害大法后，丈夫就基本

上没发过工资，我右手有点残疾，一直

拿一百多元的低保；丈夫还多次被警察

非法抓捕、罚款、抄家，被抢走大量钱

物，使得家里经济每况愈下。当时女

儿还在上大学，家里处于最困难的时

候，即使这样，面对外来财物，我一

直做到坦然不动。 

回头说说失主遇到的另一段故事：

失主赶到银行存钱，银行职员问：“你

的钱不是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失

主就告诉众人钱失而复得的事。人们问

是什么人这么好？失主不敢明说，支支

吾吾说捡钱的人是炼什么功的。银行职

员大声说：“我知道了，那一定是炼法

轮功的！”失主这才说：“对、对、对，

他们俩口子都炼法轮功！” 

此事迅速传开，成为街谈巷议的

一段佳话，有人说：“这炼法轮功的

真傻啊！捡到的钱都不要。”有人说：

“这炼法轮功的确实高风亮节啊！”

几天后，有两位记者跑到我娘家

专程采访此事，母亲接待了他们，当

他们问：“您女儿当时是怎么想的？

她为什么这样做？”母亲说：“炼法

轮功的都是这样的，有高德的师父才

能教出这样的徒弟。”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法轮功学员酒长迎，男，64 岁，

河北冀州市冀州镇酒杨村人，中共

迫害法轮功后，屡遭迫害，多次被

非法关押，两次遭非法劳教。 

酒长迎以前患有三叉神经痛、

颈椎骨质增生、严重心率不齐、腰

背压伤、腰压迫性骨折等疾病，多

方求医无济于事。1998 年 3 月修炼

法轮功后，疾病迅速彻底消失。 

99 年 7.20，身心受益的酒长

迎为了说明法轮大法的美好去了

北京，合理合法，却遭关押、毒打。 

2000 年 3 月，邪党两会期间，

被冀州市公安局抓去上电刑——

恶警用手摇高压电包（瞬间电压可

达 3000 伏）电击酒长迎：恶警逼

他坐在地上，双手抱膝，并用手铐

铐住其双手，用木棍穿过腿别住双

臂，然后电击。 

2001 年 1 月，酒长迎再次去北

京上访，被冀州镇派出所劫回，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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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警张向宁的拳打脚踢、鞋底子打脸，

最后狠蹬一脚，使他腰背部猛的撞在铁

架子上，当时倒地，动弹不得。半个月

在看守所倒下起不来，坐着倒不下，后

被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石家庄劳教所对非法关押的法轮

功学员实施残酷的暴力洗脑，逼迫放弃

信仰，手段包括：恶警桌子上放着电棍

强迫法轮功学员看污蔑法轮大法录像。

对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采取吊打、上

绳、电棍电、不让睡觉等酷刑。2001

年4月，石家庄劳教所二大队对法轮功

学员采取“上大挂” 酷刑：用手铐拷

住两手，然后将两只胳膊的大臂横担在

两条钢丝上，使人被吊起来。更令人发

指的是下面还有人用力来回推着被吊

起的学员沿着钢丝滑动。钢丝很快就深

深地勒进两个大臂的肉里面，鲜血直往

下滴，其状惨不忍睹。 

2005 年 11 月，酒长迎因散发

真相资料，被人诬告，遭魏屯镇陆

村支书伙同魏屯乡派出所恶警绑

架，关押到冀州市看守所，家中老

伴常年偏瘫在床无人照看。公安局

政保科赵国胜非法把他劳教二年，

后转到邯郸劳教所迫害。 

邯郸劳教所内设有专管队（就

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队），

强迫法轮功学员听看污蔑大法的录

像、白天黑夜站立迫害、逼迫放弃

信仰；还专门设有所谓“心理矫正

室”，实际就是用多种刑具的邪恶暗

室，迫害坚定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邯郸劳教所二大队为了盈利：有一

种跑草绳的苦力活。每天要跑来回

路程（短距离）加起来有 100 多里

路，慢一点有专门的恶人拿棍子打

骂。二年时间，酒长迎身心受到极

大摧残，二年后回家时形同废人，

几乎丧失劳动能力。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

后的德国。九二年二月，统一后的

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

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

判的是四个年轻人，都三十岁不

到，他们曾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二十

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

偷攀爬柏林墙试图逃向自由。几声

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

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

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

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

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

格·亨里奇。他也绝没想到，短短

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

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

人罪而接受审判。 

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

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

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

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

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

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

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命令所为

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

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

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判决英格·亨里奇三

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

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

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

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

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

‘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

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

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

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

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

最高的良知原则。” 

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坐着被害

人克利斯的母亲，她在法庭上第一次见

到了儿子被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

欲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母亲心

情一定也很复杂。如果时光能退回两

年，这位疼爱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

子：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

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

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

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

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

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

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

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是的，英

格·亨里奇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

要他愿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已

经晚了，时光不可能倒流，他的母

亲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在德

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

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

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

朋友、亲人的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您愿意

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么？您愿意告

诉他们“您还有别的选择”吗？ 

其实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

察，选择了让将被无辜抓捕的法轮

功学员事先得知消息转移他处；更

有一些狱警、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

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

把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

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 

正义的审判并不遥远。在世界

各国，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

康、薄熙来、曾庆红、李岚清、贾

春旺等多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

高官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

人类罪告上法庭。 
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击克利

斯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

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

是无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

义”而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

杀人罪而受到惩罚！正义到来的如

此迅速！而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

已给每个人留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

机会。 

 


